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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第 2 1 次 校 務 發 展委 員 會 議 紀 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9時整

地點：行政大樓 6樓第 3會議室

主席:蔡校長培村

出（列）席：詳見簽到簿 記錄：羅良娟

壹:主席致詞:本校校務發展委員的組成除 5個學院院長及一級主管外，還包括 5

個學院教師代表、學生代表和校外諮詢委員，其任務為對學校重

大校務發展發揮諮詢作用，此次議題較為單純，預計下個學期，

將邀請 4位校務諮詢委員和本校校內校務發展委員針對本校發展

共同討論，希望能幫助學校未來能有一基本方向。

來賓致詞(吳鐵雄教授):很榮幸能參加此次會議，轉型是每所大學共同面臨的

問題，在學校朝綜合大學方向走時，不斷擴充下，會產生資源不足，

人手不夠的問題，最現實的是面臨教育部的評鑑挑戰，所以很多學

校包括目前我任教的學校台南大學都一直在整併，把一些性質

相同的系所併在一起，這是必須要做的一條路。高師大在蔡校長上

任後硬體環境煥然一新，相信學校在校長領導和各位老師通力合作

下，會令外界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來賓致詞(鄭副校長英耀): 首先恭喜蔡校長上任，剛剛有點遲到是因為

為了臨時接到本校秘書室通知是最後一天財產申報的期限而耽擱行

程，在此說聲抱歉並祝大家新年快樂。

貳:業務單位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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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提請討論本校 102 學年度調整系所案，請討論。

說明：

一、附 102 學年度調整系所案一覽表，此三案皆已通過各所屬學院院務會議。

案名 學年度 提案單位 方式 是否有

提供規

劃原則

備註

學校行政碩士班更名為

學校行政領導碩士班

102 教育學院 更名 有
(詳如附件一)

特殊教育學系和聽力學

與語言治療研究所整併

為特殊教育學系(所)暨

聽力學語言治療研究所

102 教育學院 新增 有
(詳如附件一)

二、附大學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之附表四:院、系、所及學位學程師資

質量基準(詳如附件一)

三、校務發展會議討論後，續提校務會議議決。

決議:

一、學校行政碩士班更名為學校行政領導碩士班案:校務發展委員沒有異議，續

提校務會議討論。

二、特殊教育學系和聽力學與語言治療研究所整併為特殊教育學系(所)暨聽力學

語言治療研究所案:

1.綜合以上討論，原本資料第 3 頁所附上的名稱-特殊教育學系(所)暨聽力學語

言治療研究所，可能和教育部規定會不符，特殊教育學系底下設碩士班比較可

行，委員傾向支持此案，但是尊重系所決定，所以希望兩個單位繼續以法規面，

現實面和學生面去協商，可以達成共識就決定一個名稱送校務會議，如果不行，

就兩案並呈到校務會議上議決。

2.經電話回應，特殊教育系和聽語所尊重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決議，提校務會議討

論，屆時會向校務會議代表說明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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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過程:

王教務長惠亮：

針對此案，請教過教育部高教司承辦楊淑婷小姐，其回應是教育部目前不接受一

系多所，可以接受的方式是系下面分組，如果一系多所送至教育部必遭退件處理。

王院長政彥：

首先請更正資料上書寫之三案為二案才是正確，特教系和聽語所的整併經過長時

間討論，在院務會議討論時，有兩個方案，當初也曾顧及教育部政策，但是尊重

多數聲音，所以決定用目前會議資料上系及所名稱並列的方案上呈至校務發展委

員會議上討論，今天兩位當事人王主任和鄭靜宜老師皆有到場，或許可請她們作

一完整說明。

鄭靜宜老師:

所長至彰師大評鑑，所以我替她出席會議，聽力學與語言治療在國外大部分都是

獨立存在的，本所希望獨立，但是資源不足，故被迫合併，為考量學生專業性在

應徵時不被質疑，希望維持原所名和特殊教育系並呈，不然，效果可能大打折扣。

王瓊珠主任：

這個整併案歷經多次討論，在我認為可以簡單完成，但是卻因為牽涉複雜，造成

困難重重，此案在 10 月 11 日討論時，原本是針對系下設組這一方案討論，但是

後來聽語所找到其他大學系所名稱並列的例子，所以加入討論，形成另一方案，

我的想法是這案子要可行還是得遵照法規執行才能行得通，希望未來我可以兼顧

特殊教育學系之師資培育特性和聽力學與語言治療證照宣傳。

邱院長鴻麟：

我建議聽力學與治療的重點並不是在於名稱，而是在課程設計及證照取得。如今

特殊教育系規劃設計已經很誠意顧慮到聽力學與語言治療所這一區塊，所以建議

還是採用特殊教育學系底下再設組這一方案來執行比較適合。

吳副校長連賞：

我綜合大家意見，建議一折衷方案，就是特殊教育學系底下設聽力學與語言治療

碩士班，括號研究所提報教育部，而教育部同意後，請人事室在組織架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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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維持聽力學與語言治療研究所，底下再括號碩士班，我想教育部或許會同

意，此案已延宕許久，採折衷案或許可行。

吳鐵雄教授：

這個案可以從法律及情感兩個層面來看，從法的觀點來看，教育部還沒同意一個

系名同時有系名及所名的，過去不允許，未來也應該不會，所以要通過有其困難

度。從情感層面來看，聽語所原本是從特教系分出，現在因為客觀環境及主觀

條件要整併，需以長遠開闊心胸來看待此案，剛剛吳副校長所提之折衷案，在研

究所底下括號碩士班，我懷疑教育部是否會同意，我猜教育部應該不會同意，

我希望聽語所老師可以思考所謂專業的定義不在所名，而是在能力表現，學生

如果可以滿足用人單位需求的話，那外界似乎不是那麼在乎系所名稱，內在能力

才是重要的。我個人認為特殊教育系底下設特教組和聽力學語言治療組，並不會

影響學生出路，因為能力還在，而潛在優勢是聽力學與語言治療所未來在特教系

底下設博士班比其為獨立所設博士班容易，這是優點之一，而優點二特教系是師

培系，未來聽力學與語言治療所學生想當老師，可以順理成章修其教育學分。對

學生而言是有進可攻，退可守優勢。台南大學教育系也併了其他二所變成四組，

原被併二所特色依然存在，所以我建議在特教學系底下分兩組會比較單純且可行

的。

黃建仁同學:

我想請問一個問題，如果是以特教系的名稱，學生考聽力師及語言師是否會有問

題?還有，特殊教育學系的師資培育是否是一定要維持原系名？還是可以更改?

，更改後是否會造成大學部的困擾呢?

何明宗院長：

我建議今天的會議可以決議同不同意整個整併案，而不要議決名稱，這個交由

系所去決定可能比較適當，如果由會議決議系所名稱，可能會種下將來紛爭

隱憂，所以希望由兩系所去協商，如果希望是特教系底下設組，那特教系要展現

誠意去說服聽語所，或協商後產生一新系名也未嘗不可。

鄭副校長英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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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看法是，系所整併是嚴肅的事，聽力師與語言治療師目前是很夯的

，但是從目前的資料，我看不出來國內和國外的情形是如何，校務發展在我看來

是屬於宏觀任務，因為大家各屬不同專業領域，所以我會建議校長將來有系所整

併或任何變更時交由專業外審，可以給我們客觀建議，所以，希望此案在有完整

資料提供及專業分析下，委員們會更容易判斷及作成決議。

吳副校長連賞：

聽完各位高見，我再提議把原 17 個字之系所名稱簡化為 7個字，「特教暨聽語學

系」。

王院長政彥:

這方案已經討論許久，就學院角度，不希望再退回原點，希望有一折衷方案產生。

王瓊珠主任：

這案子實際上早在今年 6月 9日就已著手討論，資料因為是經過層層相轉，所以

有許多資料原本該附上而未附上，在此致歉。

研究發展處:

業務單位提醒，如果整併後名稱改變，因為特殊教育學系是師培系領域變更，牽

涉到是教育部特殊項目審查，目前 102 學年度審查時間已過，將來可能要送的

是 103 學年度的審查。

提案二、提請討論廢止本校「數位教學科技中心」，新設「創意設計產學中心」、

修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學發展中心設置要點」、和修訂「電子計算機中心設

置辦法」，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 100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記錄辦理。

二、附「數位教學科技中心」、「創意設計產學中心」設置辦法、「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教學發展中心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詳如附件二)。

三、校務發展會議討論後，續提校務會議議決。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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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改創意設計產學中心為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送校務會議討論。

2.這次先來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學發展中心設置要點」先送校務會議討論，

下一次再依程序討論是否修改為辦法。

討論過程:

吳副校長連賞：

我建議在創意設計產學中心前面加上文化兩字，目前文化創意產業法去年剛通過

且為國內六大新興產業之一，所以文化創意全世界一年產值可達 5、6仟億美金，

所以加上文化後會更具時代感。

黃建仁同學:

兩個問題請教:

1. 教發中心設置要點為何不是辦法，教發中心是中心，應該是用設置辦法才對。

2. 把數位學習放在電算中心而不放在教學發展中心適合嗎?

蔡校長:

數位學習放在電算中心是因為電算中心也是資訊教育研究所所長兼任，資訊教育

研究所也有責任推動數位學習，將來也會在 MBO 編數位學習預算，其場地大也比

較適合辦理數位教學。

孫所長培真:

數位教學原先在學校設置數位教學科技中心前是電算中心業務，之前也開設數位

學習教學班，盛況空前，而未來電算中心也很樂意為同學們服務。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上午 11 點)


